遂宁市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补贴和阶段性困难企业稳定岗位补贴办理流程
一、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补贴办理流程（简称“普惠性稳岗补贴政策”）
[bookmark: _GoBack]（一）办理时限：企业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补贴资料于当年12月前报所在地就业服务管理部门审核，符合享受稳岗补贴的企业在同一年度内只能申请一次稳岗补贴。
（二）办理地点：失业保险参保地就业服务管理部门
（三）申领条件：
1.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我省产业结构政策和环保政策；
2.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
3.2019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5%，30人（含30人）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低于30%。
4.企业财务制度健全、管理运行规范。
（四）申报材料：
1.《遂宁市失业保险稳定岗位补贴申报审核表》1份（附后）；
2.《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单位公章）；
3.《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盖单位公章）。
（五）返还标准：根据人社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企业稳岗扩岗专项支持计划的通知》，大型企业返还2019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的50%，中小微企业返还2019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缴费的100%。


















遂宁市失业保险稳定岗位资金返还申报
审核表

	企  业  申  报  信  息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性质
	□国有  □集体  □股份  □其他
	营业执照号码
	

	企业状况
	□兼并重组      □淘汰落后产能      □化解产能严重过剩    □其他

	工商登记注册地
	
	联系人
	

	社会保险编号
	
	联系电话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及帐号
	

	本企业上年度
裁员情况
	上年度职工人数（          ）人。     现有职工人数（          ）人

	
	上年度裁员人数（      ）人，              裁员率_____%。

	上年度应缴失业保险费（元）
	
	上年度实际纳缴失业保险费（元）
	

	申请补贴项目
	职工生活补贴                    □
社会保险费补贴                  □
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
	申报补贴金额(元)
	

	真实性声明
	本企业承诺：以上申报内容属实。收到稳岗返还资金后，将按规定全部用于稳定本单位职工队伍。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就业局初审意见：


股室负责人签字：


分管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区（县）人社局复审意见：


股室负责人签字：


分管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就业局审核意见：


科室负责人签字：


分管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认  定  审  核  意  见

	财政部门意见：


科室负责人签字：

分管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意见：


科室负责人签字：

分管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二、2020年失业保险支持阶段性困难企业稳定岗位补贴办理流程
（一）办理时限
2020年12月前
（二）办理地点：失业保险参保机构
市本级办理地点：遂宁市遂州中路682号市就业局1608室
（三）办理条件
根据目前全市失业保险基金承受能力，按照总量控制、突出重点的原则，重点支持我市“5+2+1”现代产业企业，阶段性困难企业的认定按照以下方式确定。
1.阶段性困难企业同时具备的条件：
（1）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并按规定履行正常缴费义务，足额缴纳2019年度社会保险费的。
（2）2019年度生产经营亏损、营业收入环比减少达20%以上或2020年以来生产经营连续3个月亏损的。
（3）2020年有新签订的订单合同或产品购买意向协议或者2019年度剩余有较大数额订单合同的和行业愿景向好的。
（4）不裁员或裁员率低于2019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3.62%的（中小微企业放宽到上年度城镇调查失业率5.5%），裁员率为2019年度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且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与年末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的百分比。
（5）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已制定实施积极的应对措施，采取在岗培训、轮班工作、协商薪酬等办法稳定职工队伍，与工会组织协商制定了稳定就业岗位措施的。
（6）国家、省政府和市政府规定的其它要求。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定后不纳入困难企业认定范围。
（1）生产经营活动不符合国家、省、市产业和环保政策的。
（2）被列入破产清算或注销名单的“僵尸企业”。
（3）失信企业。
（4）国家限制的行业、企业。
（四）申报材料
阶段性困难企业申请认定时需提供下列资料：
1.填写《2020年遂宁市阶段性困难企业认定申请表》一式1份（附后）。
2.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
3.由会计事务所出具的2019年度企业经营状况或2020年连续亏损3个月的企业经营状况审计报告原件1份。
4.2019年企业尚未履行的订单合同或意向性产品销售、服务协议或2020年新签订的订单合同、意向性生产销售、服务协议（复印件加盖公章）。
5.2019年度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足额完税证明材料。
6.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采取在岗培训、轮班工作、协商薪酬等办法稳定就业岗位和员工队伍的实施方案，包括稳定人数、时间、方式和措施等，上报与工会组织协商制定的稳定就业岗位措施（加盖企业、企业工会组织公章）。
（五）返还标准：返还2019年7月—12月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50%。


















2020年遂宁市阶段性困难企业认定申请表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性质
	□国有□集体□股份□其他
	企业所属行业
	□农、林、牧、渔业
□工业□建筑业□批发业　□零售业□交通运输业
□仓储业□邮政业
□餐饮住宿□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发经营
□物业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其他
　

	企业规模
	□大型□中型□小型□微型
	
	

	营业执照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及
银行帐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019年底职工参保
人数
	
	2019年裁员率
	裁员         人，裁员率为        %

	暂时性生产经营
困难原因
	






	2020年生产经营
计划（或订单情况）
	

	企业声明
	本企业承诺，已与工会组织协商制定了稳定就业岗位措施，做到不裁员或少裁员，在获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后，将主要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以及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相关支出。
本企业保证以上申报内容和提供材料属实，并对其真实性负责，如弄虚作假，自愿承担相应责任并退还资金。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县（市、区）就业局（就业中心）会同同级社保局、医保局核实情况
	经审核，该企业2019年末参保    
人，截止到2020年   月，已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个月，2019年7月—12月共缴纳社会保险费     元。
社保局经办人签字：  

科（股）室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该企业2019年末参保    
人，截止到2020年   月，已足额缴纳医疗保险费    个月，2019年7月—12月共缴纳医疗保险费     元。
医保局经办人签字：  

科（股）室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市、县（市、区）就业局（就业中心）核定意见
	
拟核定该企业应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              元，在疫情期
间已返还普惠性稳岗返还资金           元，抵扣后实发            元。

就业局（就业中心）经办人签字：
科（股）室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行业主管部门对该企业是否符合国家、省及我市“5+2+1”产业发展方向、生产经营情况、环境保护、诚信度等相关情况的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市、县（市、区）人社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补贴现场办理流程
 (
申请企业
)

 (
受理部门按程序报市人社局、在市人社局网站上对初审合格的企业及补贴资金公示
5
个工作日
) (
受理地就业部门前往企业参保的社保、医保部门核实缴费情况
) (
受理部门进行资料审核，查询企业信用情况、裁员率情况
) (
参保地就业部门窗口或科（股）室受理
) (
结束
) (
经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审核后将资金拨付到失业保险基金专户，由受理地就业部门在
5
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拨付到企业账户中。
) (
受理部门在官方网站上对初审合格的企业及补贴资金公示
5
个工作日
) (
受理部门进行资料审核，查询企业信用情况、裁员率情况
) (
申报企业前往主管部门对是否符合国家、省及我市“
5+2+1
”产业发展方向、生产经营情况、环境保护、诚信度等相关情况签署意见
) (
参保地就业部门窗口或科（股）室受理
) (
阶段性困难企业
)


 (
普惠型企业
)
































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网上办理流程

第1步：注册
申报企业电脑登录四川省就业创业网上服务大厅（业务办理地址：http://119.6.84.89/），并点击“注册”--“单位用户注册”。
第2步：登录
通过浏览器打开四川省就业创业网上服务大厅（业务办理地址：http://119.6.84.89/）点击登录，输入已注册帐号、密码、验证码登录申报系统。
第3步：实名认证
正式填写申报信息前，请先电脑登录“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网址：http://119.6.84.89:8229/auth_front/）进行实名认证，根据提示上传相关证件扫描件（注意不是复印件）。认证完成后，回到主页，选择“四川省就业创业网上服务大厅”，进行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申报。

第4步：稳岗返还申报
1. 点击“单位业务”；2.点击“失业待遇服务”--“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申请”（申请单位须先按“第三步”进行实名认证）；3.查看系统核定信息，并按照核定信息填写相关项；4.根据提示，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资料。其中：申报补贴金额：大型企业补贴金额为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中小微企业补贴金额为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的100%；开户银行相关信息：需与申报企业的《企业银行基本户开户许可证》上一致；本年度稳岗补贴计划用途及比例：指企业申请的这笔资金可用于哪些项目（资金可用于的项目：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合计要达到100%。
备注：1.上传相关电子证照即可，其中申报资料中的“未裁员声明或裁员名单”，请上传到“上年度《失业保险稳岗补贴资金使用情况表》”选项中。
2. 阶段性困难企业申报由于资料较多，请到参保地就业部门申报。

咨询电话：市本级   0825-2239068
船山区   0825-5180026
安居区   0825-8663498
射洪市   0825-6626593
蓬溪县   0825-5430968
大英县   0825-7823336




